挂牌交易承诺书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杭州钱江新城资产经营管理投资有限公司：

我方                         自愿参加2018年3月6日上午9:00至下午3:00（延时阶段除外）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产金所网站进行的位于杭州市江干区钱江三苑1幢102-2（商铺）三年租赁权（编号：HJS-18-02-056）项目交易活动，并自愿承诺如下：

1、我方已充分了解本次杭州市江干区钱江三苑1幢102-2（商铺）三年租赁权项目（以下简称“挂牌标的”）《交易须知》、《成交确认书》（样本）、《房屋租赁合同》（样本）、《钱江苑商铺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样本）等本次挂牌交易文件的全部内容，并愿意受其约束。

2、我方已对本次挂牌标的的房屋质量、具体位置、房屋面积和土地面积的现状均进行了充分了解，对本次公开交易的房产现状均已进行了充分了解。若我方竞得挂牌标的，同意按挂牌标的交接时的现状进行租赁房屋的移交，保证不会就现场实物现状提出任何异议并愿意接受一切风险与责任。

3、我方承诺对我方的用户名、密码、手机号码的安全负责，任何人使用我方用户名、密码、手机号码登录交易系统的，其在交易系统的一切行为均视为我方本人的行为，由此产生的后果及责任均由我方承担。

4、我方知悉并同意：转让方与我方的权利和义务以转让方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样本为准，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承诺将严格按照《交易须知》、《房屋租赁合同》履约全部义务。

5、我方知悉并同意：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本次转让完成后，按照转让方的要求，杭交所在收到受让方支付的款项后，按转让方要求的时间内将已收款项划转至转让方的指定账户。转让方和受让方对成交标的的交付有异议的，由转让方和受让方自行解决，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和杭交所不承担责任。

6、若我方成为受让方的，我方承诺并保证：若我方将该物业用于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的，须经转让方书面同意，并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改变该物业用途的报批手续，转让方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必要的协助，但所需费用均由我方承担。我方不得以未取得行政审批手续为由，拒绝支付租金。

7、若我方成为受让方的，我方承诺并保证：应当在开业前取得营业执照及相关的各类经营许可证，由于我方无证无照经营行为造成转让方或第三方损失的，我方应全额赔偿。若由于转让方提供的资料和租赁房屋现状原因导致我方不能通过相关登记、审批等手续的转让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8、若我方成为受让方的，我方承诺并保证：《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若我方在所租赁物业注册成立新公司的，我方应保证该公司确认并遵守房屋租赁合同的全部约定，《房屋租赁合同》中确定的受让方权利义务在该公司成立后全部由该公司承担，转让方、我方及我方注册变更后的该公司三方应该及时签署相应的变更协议，我方作为《房屋租赁合同》的担保人，对该公司在《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责任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9、若我方成为受让方的，我方承诺并保证：我方必须依法合规从事经营活动，不得发生对委托人或该物业区域的商誉及名声有不良影响的行为，特别是不得涉及毒品及其他法律禁止经营的事项，不得利用该物业从事违法活动，不得携带或储存有危险、易燃、易爆、违禁等物品，否则视同违约，委托人有权立即解除本合同、收回该物业并没收受让方保证金，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受让方负责。

我方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有违规行为，给交易相关方造成损失的，我方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及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承诺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